
钱塘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任祎俊：加大校园普法力度

防治校园欺凌是一个世界性
难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广泛、高度
关注的热点议题。从实践看，校园
欺凌在治理上存在隐蔽性强、边界
模糊、法理不足等困境。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校园
欺凌”定义为“学生欺凌”，是指发
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
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
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该定义明确界定了学生欺凌范围，
包括了三个方面：肢体欺凌、语言
欺凌和网络欺凌，同时还明确了欺
凌行为要产生一定的严重后果。
判断一种行为是学生欺凌还是打
闹嬉戏，可以依据上述定义，并且
从实施主体的人数及特定性、主观
的故意性、后果的伤害性等方面综

合分析。
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于被欺凌

的学生来说，比起身体伤害，精神
损伤对他们的伤害更大，也较难治
愈。根据调查，被欺凌的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容易表现出孤独、自卑、
学习困难、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
有的还会出现生理反应，如头痛、
胃痛、失眠、噩梦等。

实际上，防治学生欺凌，为
学生创造安全的校园环境并非
学校一家之责，而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多年来，钱塘区检察院
坚持向辖区各学校、社区、家庭
开展预防学生欺凌法治宣传教
育，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内容与
形式，以讲座授课、法治游戏、模
拟法庭、答题竞赛、观影交流、参
观讲解等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帮助师生、家长树立法治思
维，守住法律底线。

钱塘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张超：建立全方位的“保护体系”

作为一名从事法治方面工作多
年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结合近年来
区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
工作谈下看法。

2021 年年底，杭州知名摄影师
鹿道森在微博上留下一封遗书。尽
管他的朋友紧急报警，最终警察在
他出现的海域却只发现了一件灰色
风衣和一部白色手机。可以说导致
鹿道森跳海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原
生家庭的伤害和创业失败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遭受校
园欺凌，留下了心理阴影。

有报告统计表明，虽然校园欺凌犯
罪案件逐渐下降，但是针对人身伤害
的案件超六成，给在校学生造成严重
的人身和心理创伤。而这些校园欺凌
案件中，超半数的起因仅仅是一些小
口角、小摩擦，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发
生在学生聚集的宿舍里。

这些年来，各普法责任单位利用

“国家宪法日”“儿童节”等节点开展
了各种普法教育活动，但真正走深走
实的举措比较缺乏。究其根本，是普
法内容供给与校园法治需求未能实质
衔接，甚至不适配，综合家庭关怀的缺
乏、学校法治教育尚存在薄弱环节等
因素，导致校园欺凌以最让人心痛的
方式展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我认为，校园欺凌问题的根治亟
待建立全方位的保护体系，要聚焦预
防抓源头，最重要的是一直高度重视
少年审判工作，多举措、全方位加强新
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
作。接下来，钱塘区人民法院将继续
立足审判职能，推进少年审判工作机
制改革。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益，
做好法律援助、犯罪记录封存工作；认
真对待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关系，综
合利用心理疏导、司法救助、诉讼教育
引导等制度，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

优先保护，做好未成年人抚养、监护、
探望等家事纠纷案件；促进源头化解，
提供司法服务延伸。通过建立教育局
服务站“共享法庭”及构建“1+N”模
式，凝聚法院家事审判团队法官与职
能部门、基层调解组织、行业师资力
量、公益律师等多元力量在家庭教育
指导、纠纷化解等领域发挥作用。搭
建“三站”平台，扩容特色功能，通过

“家庭教育指导站”“心理疏导服务
站”“学生权益保护站”，建立多跨协
同机制，组建专业化指导服务团队，强
化犯罪预防和纠纷源头治理工作，并
拓展多维实践，提升法治教育实效。
组建“共享法治”宣讲团，推动送法进
校园常态化；建立“普法教育导师库”
双向增能机制，家事审判法官担任“法
治副校长”；拓展校外普法基地，打造

“法治文化研学”品牌，开展公众开放
日、法治夏令营等活动，丰富普法的内
涵和实效。

知名心理学专家 杨小荣：家长要用“智慧”的办法为孩子维权

2022 年年底，我遇到过这样一个
案例：一个培训班的女生在寝室里遭
到了同寝室其他两名女生的殴打，并
拍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经过医
院诊断，被打女生只是软组织挫伤，但
由于性质恶劣，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一般来说，来自弱势家庭、富裕家

庭、单亲家庭，或者父母本身具有暴力
倾向的孩子更容易遭受欺凌。需要注
意的是，当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后，作为

“第一任教师”的父母一定要妥当地采
用智慧的方法来教育，而不能只是采
取简单的“以暴制暴”的方式。比如可
以告诉孩子不要在学校和同学发生冲
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教育孩

子上下学和活动时尽可能结伴而行；
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感；让孩子参
加自卫训练等。另外，假使发生校园
欺凌，父母必须保持冷静，并把发生的
情况告诉孩子的老师、咨询员、园长或
校长。

遭遇严重的暴力行为，应以法律方
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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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校园欺凌 他们这样“支招”

■记者 王基诺 通讯员 姚佳妤

近 日 ，韩 国 热 门 电 视 剧

《黑暗荣耀》在我国网民中掀

起 了“校 园 欺 凌”的 讨 论 热

潮。剧中，女主角文东恩在

年少时遭受到校园欺凌的片

段引发了关注。事实上，校

园 欺 凌 行 为 在 我 国 也 非 个

案。为何正处于青春期的花

季少男少女要做出这样离经

叛道的行为？校园欺凌发生

后，施虐者又将承担怎样的

法律责任？本报联合钱塘区

委政法委，一道邀请四位来

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和专家，

开 展 了 一 场 特 殊 的“ 圆 桌

会”，面对校园欺凌行为，他

们则是这样“支招”的。

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登云：学校要积极干预，还校园清朗

校园欺凌事件近年来有所抬头。我
先来举个例子，2018年5月，某中学学生
何某某因在学校中午排队吃饭时，制止
了某同学的插队行为。于是该同学怀恨
在心，纠集同班同学共计15人，在放学
后纠缠何某某，并对其实施殴打，导致何
某某左耳膜穿孔，全身多处软组织挫
伤。公安部门对该15名学生做出5到
10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并处500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决定。后何某某的母亲作为
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了案由为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民事案件以15位侵权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与何某某达成庭外和解，最终确定为
其赔偿3万元。

以上情形是典型的二人以上共同
侵权案件。15名在校初中生殴打何某
某，导致其左耳鼓膜穿孔，全身多处软
组织挫伤。该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
的法律构成要件，应对何某某承担民
事侵权赔偿责任。同时，由于本案涉
及的15名学生均为在校初中生，属于
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民法
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给他
人造成损害，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所以本案应由该15名学生的父母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假使出现这种情
况，学校也应立刻对弱势学生进行保
护，并公平公正地进行处理和化解矛
盾，教育处罚并举。如果情节严重，一
定要依法予以行政或刑事处罚、打击，
以维护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只
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谐校园的
建设与运行。

陈鑫怡 画


